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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急

闽清县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梅政办〔2022〕28号

闽清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闽清县水电站
清理整治行动方案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直有关单位：

《闽清县水电站清理整治行动方案》已经县十八届政府 2022

年第 3次常务会议研究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闽清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年 3月 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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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清县水电站清理整治行动方案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统筹经济社会发展与

生态环境保护，坚决整治水电站开发存在的生态环境破坏突出问

题，保护和修复河流生态系统，根据《福建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

于印发福建省水电站清理整治行动方案的通知》（闽政办〔2021〕

38号）、《福建省水电站清理整治综合评估工作指南》（闽水办

〔2021〕9号）、《福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福州市水电站清理整

治行动方案的通知》（榕政办〔2022〕4号）的要求，结合我县实

际情况，制定本行动方案。

一、工作目标

落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要求，按照退出、整改、完

善三类，在全县范围内实施水电站分类整治。涉及自然保护区核

心区或缓冲区、严重破坏生态环境、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违规水

电站，限期在 2022年 11月 15日前退出；审批手续不全、影响生

态环境的水电站，限期在 2022年 9月底前完成整改；允许正常运

营的水电站要持续完善污染防治和生态保护措施，提升运行管理

水平，不断提升流域生态环境质量。

二、基本原则

（一）坚持问题导向，分类处置。由县水利局负责组织对县

域内现有水电站进行全面核查、科学评估水电站存在的问题，按

照退出、整改、完善三种类型，逐站提出处置意见，明确退出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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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改措施，落实处置措施。

（二）坚持依法依规，稳步推进。严格依法依规整治，尊重

历史，务求实效，避免出现新的生态破坏和社会风险。

（三）坚持完善制度，规范管理。完善建管制度，建立长效

机制，健全监管体系，管住管好存量，严控新建项目。

（四）坚持明确责任，增强合力。严格遵照“市级具体安排、

县级抓好落实”的要求，落实水电站清理整治，上下联动、部门

协作、合力整治。

三、组织实施

全县水电站清理整治行动由县政府负责组织，县水利局牵头，

县工信局、福州市闽清生态环境局、县发改局、县自然资源和规

划局、县财政局、县林业局、县农业农村局等相关部门、各乡镇

政府配合落实。

（一）动员部署阶段

成立县级水电站清理整治工作领导小组，落实领导小组办公

室，明确各有关单位成员和工作职责，召开动员部署会议。

（二）核查评估阶段

1.2022年 2月 20日前，按照《福建省水电站清理整治综合

评估工作指南的通知》（闽水办〔2021〕9号）要求，逐站开展问

题核查，进行综合评估，装机容量 5万千瓦以上水电站核查评估

工作由县工信局负责，装机容量 5万及 5万千瓦以下水电站核查

评估工作由县水利局负责，提出核查评估处置意见，经县直有关

单位联合会审后报县政府同意后上报市水利局，并抄送市工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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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生态环境局、市发改委。

2.2022年 5月 10日底前，按照省、市相关部门联合会审后

出具的会审意见，建立水电站处置台账。

（三）分类整治阶段

县水利局牵头，县直有关单位、各乡镇人民政府负责，按照

省市相关部门会审意见和水电站处置台账，逐站整改、限期完成、

销号管理。

1.退出类

列入退出类的水电站，原则上应在 2022年 11月 15日前退出。

县水利局牵头，县直有关单位、各乡镇人民政府负责，逐站明确

退出时间、退出方案、是否补偿以及补偿标准、方式等，因地制

宜落实工作经费和补偿经费，必要时应进行社会风险评估。

（1）位于自然保护区核心区或缓冲区内但在自然保护区设立

前已经合法合规建设的水电站，可以限期在 2025年 11月 15日前

退出。确需保留的，应当经科学评估后根据生态功能影响和生态

保护需要，确定是否可以调整保护区功能分区。可以调整的，应

当在 2022年 11月 15日前依法依规按程序将水电站所在区域调整

出核心区或缓冲区；无法调整的，相关水电站应当依法依规限期

在 2025年 11月 15日前退出。

（2）位于自然保护区核心区或缓冲区内且在自然保护区设立

后建设的水电站中，经县水利局核实评估，具有防洪、灌溉、供

水等功能又对生态环境影响小的水电站，依法依规按程序论证调

整水电站所在自然保护区功能分区。无法调整的，相关水电站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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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依法依规限期在 2022年 11月 15日前退出。

（3）列入退出类的其他水电站，应在 2022年 11月 15日前

退出。

退出类水电站应部分或全部拆除，避免造成新的生态环境破

坏和安全隐患。除仍然需要发挥防洪、灌溉、供水等综合效应的

水电站外，其他的均应拆除拦河坝，封堵取水口，消除对流量下

泄、河流阻隔等影响；未拆除的，应对其进行生态修复，通过修

建生态流量泄放设施、监测设施以及必要的过鱼设施等，减轻其

对流量下泄、河流阻隔等的不利影响。

2.整改类

列入整改类的，由县水利局牵头，县直有关单位、各乡镇人

民政府负责，逐站制定实施整改方案，明确整改目标、措施，并

根据整改方案落实整改。具体时间安排：2022年 5月底前，完成

实施整改方案制定。2022年 9月底前，完成整改验收销号，并建

立台帐。有关乡镇水电站业主要按照实施整改方案严格落实整改、

限期完成，整改一座、销号一座。逾期未完成整改或者整改仍达

不到要求的，列入退出类,并逐站明确退出时间。相关部门对已

完成整改、符合补办条件的水电站予以补办立项、环评、用林、

用地等相关手续。

3.完善类

列入完善类的，由县水利局牵头，县直有关单位、各乡镇人

民政府负责，要建立健全长效监管机制，组织督促此类水电站不

断完善污染防治和生态保护措施，提升运行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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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严禁新扩改建

禁止新建、扩建以发电为主的水电站。禁止增加装机容量的

水电站技术改造项目，防止以技术改造名义扩建水电站，产生新

的生态环境问题。对具有重要发电功能的装机容量 5万千瓦以上

的水电站，因整改突出生态环境问题确需进行技术改造的，由省

工信厅组织评估论证后上报省政府另行研究明确。

（四）总结提升阶段

水电站清理整治验收销号全部完成后，县水利局、县工信局、

福州市闽清生态环境局等相关单位要立即开展工作总结，形成水

电站清理整治行动工作报告报县政府。

四、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

为了加强水电站清理整治工作组织实施的领导，成立闽清县

水电站清理整治工作领导小组，确保水电站清理整治工作依法依

规有序推进。各乡镇人民政府、县直有关单位要高度重视水电站

清理整治工作，主要领导要亲自研究部署和督查落实。各乡镇、

县直有关单位要按照实施方案的要求，明确时间节点，依法依规、

高效有序推进。

（二）明确职责分工

水电站点多面广，整治工作情况复杂。各乡镇、县直有关单

位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认真落实生态环境保护的政治责任，在

县政府的统一组织下，认真履行各自职能，形成工作合力，确保

整治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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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水利局：负责核查水电站是否符合流域综合规划情况，水

库大坝安全情况、水资源论证（取水）许可审批情况等，并督促

指导整改。负责牵头会同相关单位指导督促 5万千瓦及以下水电

站清理整治并及时组织开展清理整治后评估。

县工信局：负责协调和督促电网企业办理退出水电站解网等

事项。负责牵头会同相关部门指导督促 5万千瓦以上水电站清理

整治并及时组织开展清理整治后评估。

闽清生态环境局：负责核查水电站环境影响评价审批情况，

并督促指导整改。负责提出并指导督促落实水电站分类整治环保

要求，依法查处水电站生态环境保护违法行为。

县发改局：负责核查水电站立项审批（核准）情况，并督促

指导整改。负责电价管理相关工作。

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负责核查水电站是否涉及生态保护红

线，用地审批手续情况，并督促指导整改。

县林业局：负责核查各水电站用林审批手续情况；协助核查

省级以上林业自然保护区内水电站情况，并督促指导整改。

县财政局：负责水电站整治工作经费和补偿经费的筹措及使

用管理工作。

其他涉及审批手续按职能分工由对口单位分别负责、逐站审

核，并指导督促整改落实工作。

（三）强化监督检查

将水电站清理整治工作纳入党政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制、河长

制工作内容和考核体系。各乡镇、 县直有关单位要加强配合，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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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推进，将水电站清理整治行动工作纳入督查的重点，定期开展

督查，对推诿扯皮、工作落实不到位的责任单位和责任人，依照

相关规定问责。

（四）加强资金保障

各乡镇政府和水电站企业要按照各自职责共同承担水电站清

理整改费用。县财政局、水利局、工信局等部门要积极筹集和落

实专项资金，保障水电站综合评估、规划修编、“一站一策”编制

等工作，用于水电站合法退出、拦河闸坝拆除或取水口封堵、生

态流量监测设施及管理平台建设等，加快推进清理整改各项工作。

（五）建立长效机制

各乡镇、县直有关单位要以此次清理整治为契机，健全长效

管理机制，加强水电站生态环境保护的全过程监督，保护和修复

河流生态，推进水电绿色发展。

附件：闽清县水电站清理整治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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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闽清县水电站清理整治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为做好闽清县水电站清理整治工作，经县政府研究同意，成

立闽清县水电站清理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具体成员名单如下：

组 长：赵春荣 县政府县长

常务副组长：王致镜 县政府副县长

副 组 长：王 峰 县水利局局长

成 员：张文滨 县政府办主任

林晨晨 县财政局局长、坂东镇党委书记

张文忠 县发改局局长

林剑云 县工信局局长

张 晖 县林业局局长

陈如青 县资规局局长

陈敏健 县农业农村局局长

刘会杯 福州市闽清生态环境局局长

许家祺 福建雄江黄楮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委会主任

刘旭东 梅城镇人民政府镇长

刘珂文 梅溪镇人民政府镇长

黄拔锦 云龙乡人民政府乡长

彭书锦 白樟镇人民政府镇长



—10—

池守庄 金沙镇人民政府镇长

林燕河 白中镇人民政府镇长

黄为端 池园镇人民政府镇长

辛江龙 上莲乡人民政府乡长

毛文桂 坂东镇人民政府镇长

梁书矾 三溪乡人民政府乡长

黄长议 塔庄镇人民政府镇长

曹军清 省璜镇人民政府镇长

张兆雄 雄江镇人民政府镇长

郑 芳 东桥镇人民政府镇长

姚兴柱 桔林乡人民政府乡长

邓 青 下祝乡人民政府乡长

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挂靠县水利局，承担领导

小组日常工作。办公室主任由县水利局王峰同志兼任。

闽清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年 3月 16日印发


